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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市环保专项行

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2009年6月10日


夷陵区快速行动，启动2009年环保专项行动

根据国家、省、市关于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要求，结合我区实际，迅速制定了《2009年夷陵区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工作方案》，成立了由区委常委、副区长李世民同志任组长，区政府办、监察局、环保局等三部门主要负责人任副组长，区发改局、经商局、建设局、工商局、司法局、安监局、供电公司、环保局等八部门分管负责人为成员的夷陵区环保专项行动领导小组。
与此同时，环保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结合实际情况，确定了本地区整治重点，制定了具体实施方案，全面完成了环保专项行动的动员部署工作。

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针对我区“两高一资”行业企业、涉砷行业企业开展了集中清理和排查。发现了以下主要问题并采取了措施：

1、中孚化工有限公司磷复肥分公司存在环保手续不完善，试生产已到期没有按时申请环保竣工验收；生产性废水没有达到环评要求的零排放；磷石膏渣场未落实边坡防渗措施等环境问题，我们已责成该单位及时申请市环保局对其进行环保验收，否则将作停产处理。
2、宜昌三峡利民生化有限责任公司存在生产性废水不能及时处理达标排放，存放在靠近柏临河河边的几个临时围堰中，也未落实防渗、防漏措施，最近的围堰离柏临河只有10米不到的距离，并且正值雨季，随时存在漫溢的可能，存在较大的环境安全隐患；近期不断接到关于该企业的信访投诉。针对该企业的环境问题，我们已要求其立即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整改。同时已向区政府申请对该企业实施停产整顿。
3、采石行业比较集中的小溪塔街办廖家岭村采石厂（6家）由于信访投诉比较多，环境问题显得比较突出。我局非常重视，由局领导带队，会同小溪塔街办、廖家岭村委会及相关企业，召开了多次协调会，制订了整改措施。同时我局积极向区政府建议：对廖家岭采石厂乃至全区采石厂统一进行整治，成立由区政府办牵头，安全、国土、环保及当地政府等组成整治专班，提出具体要求，制定具体标准，达标一家开工生产一家，不达标者不准其开工生产。

下一步我们将按实施方案要求，进一步的跟踪督办以上环境问题的整改落实，并对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厂、磷矿矿山企业进行集中检查。

伍家岗区环保局认真做好环保专项行动工作

宜昌市环保局等八部门联合联合行文安排部署今年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伍家岗区环保局迅速开展行动，全面调查全区环境状况及环境污染投诉重点、难点问题现状，对存在问题进行疏理汇总，为环保专项行动的启动做好充分准备。

    一是对辖区重点企业进行污染状况摸底调查。结合前阶段危险废物登记申报及产生源调查工作，对涉及危险废物的企业进行污染源登记，建档立册，进一步完善落实危险废物管理制度，从源头控制环境污染事件。

    二是针对今年以来环保设诉问题，分清类别，分析根源，制定从源头上治理的措施。

    三是通过科学发展观学习，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和建议，对存在问题进行梳理汇总。

四是加大执法力度，加强环保宣传，不断提高各层面保护环境，防止环境污染的意识。

当阳市环保专项行动动员部署工作稠密

一是市政府成立了“当阳市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副市长张仁贵任组长，政府办副主任付先裕、环保局长汪伟任副组长，成员有环保局副局长李无训、发改局、监察局、司法局、工商局、安全局，电力部门等部门领导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地点设在市环保局，汪伟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韩煜华任信息联络员。

二是制定了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在方案中明确规定了09年专项行动的工作重点及要求。

三是制定了整治行动的工作措施、时间安排及各相关部门的职责。制定了环保局专项行动宣传工作计划。
四是环保局组织相关科、室、队召开了专门会议部署专项行动的工作。

五峰认真部署环保专项行动

近日，五峰县政府印发了《2009年深入开展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五政办发[2009]26号）。《方案》明确了今年环保专项行动的指导思想，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加大环境执法力度，着力解决危害群众健康、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环境问题，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对环保工作的总体要求，把加强环境执法与“推动科学发展、加快脱贫奔小康进程”有机结合起来，推进全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为实现中央确定的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目标提供环境执法保障。

《方案》指出了今年专项行动的三个重点：

一是继续开展环保专项行动后督察。

1、近年来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挂牌督办的典型环境违法案件和突出环境问题的整治情况；

2、近年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专项整治各项措施落实情况；

3、近年来群众反复投诉的环境问题整改和查处情况；

4、涉危化工企业环境安全隐患的整改情况。

二是集中开展重点行业的专项整治。

1、渔洋关镇污水厂、垃圾处理场建设； 

2、小（土法）造纸专项治理；

3、养殖业专项治理；

4、矿产开采业专项治理。

三是深入开展重点流域污染企业的专项整治。

1、对天池河、渔洋河流域2008年以来新、改、扩建的工业项目进行一次全面检查。

2、加大对列入淘汰目录中严重污染水环境的设备、工艺的日常监管力度，对违法违规建设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严重污染水环境的生产项目的企业，要及时报请县人民政府责令停业、关闭。

3、严厉打击超标准排放污染物的环境违法企业，对屡查屡犯的企业采取“高限处罚”措施，对长期超标排污的、私设暗管偷排偷放的、污染物直排的、治理无望的企业和落后生产能力，一律关闭取缔。对于违法排污造成严重损失、触犯法律的企业，一律追究法律责任。对于限期治理后仍然超标排放水污染物的企业，要责令其停产整治或依法关闭。

根据省、市统一部署，结合五峰实际，五峰今年的环保专项行动将分为三个阶段，即动员部署阶段、组织实施阶段、总结验收阶段。

秭归县2009年度“整治违法排污企业

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开展有序

秭归县高度重视2009年度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早安排、早部署，环保专项行动开展有序。一是结合秭归实际认真制定了今年的工作方案，县人民政府印发了《秭归县2009年整治违法排污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具体实施方案》，对今年全县环保专项行动进行统一安排部署，明确了环保专项行动的工作重点和阶段性任务。二是成立了环保领导小组，以副县长为组长，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负责全县环保专项行动的组织、协调、执行和监督工作，明确了各相关部门的职责及建立了工作协调机制。三是明确了信息联络员，确保专项行动信息报送的畅通、及时、准确。四是认真开展了阶段性专项整治工作，对于县域内的“两高一资”行业企业、钢铁企业、涉砷行业企业进行了全面调查和排查，全面摸清了基本情况，秭归县无钢铁企业、涉砷行业企业重点污染企业。

远安县政府组织参加

全国环保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

4月14日, 县政府副县长苏为民同志牵头，组织县政府办、县环保局、发改局、监察局、经济商务局、工商局、司法局、建设局、安监局、广播电视局、宜昌远安供电公司等部门及重点企业负责人参加了全国环保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 

会议听取了环保部长周生贤代表八部委全面部署了2009年环保专项行动，周生贤部长在会上总结了2008年环保专项行动的成效，对2009年环保专项行动做了部署，一是要严管两高一资行业；二是要巩固饮用水源专项整治，进行后督查；三是要加大对垃圾填埋场、污水处理场的整治力度查处晒太阳工程和垃圾填埋场渗滤液问题。周生贤部长在会上强调，2009年环保专项行动，环保部门要扎实搞好全年环保工作，有效协调各方面职能，保护环境，优化产业结构，应对金融危机，要落实政府职责，加强部门联动，落实责任追究，加强行业审批、限批，发挥12369作用，完成长效机制。会上，各部委负责人就本部门的职责和要求作了发言。

会后，县政府副县长苏为民要求，按照全国环保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由县政府办组织制定工作方案，县环保局牵头，各部门配合，严厉打击违法排污企业，确保远安环境优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兴山县认真开展今年专项行动

一、我县成立了环保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由县政府副县长王恒宝同志任组长，县环保局、县发改局、监察局、经贸局、建设局、司法局、县安监局、工商局、天星供电有限公司等为成员单位。各成员单位按照分工履行职责，既有分工也有合作，增强联合执法合力，确保环保专项行动的顺利开展。

二、我县根据湖北省鄂环发〔2009〕15号和宜昌市宜市环[2009]50号文件通知精神，结合兴山实际，制定了《兴山县2009年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兴政办发〔2009〕38号），将这次环保专项行动分为五个阶段，并对每一个阶段的工作和任务作了精心安排和部署。

三、根据阶段工作重点，结合实际，制定了宣传计划，并组织实施。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站等媒体，加大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营造了公众参与和监督的良好氛围。

枝江市部署2009年整治违法排污企业环保专项行动

2009年4月14日，我市政府办、环境保护局、发展改革局、监察局、司法局、建设局、工商局、安全监管局和电力局参加了2009年全国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枝江市委常委、市长刘建新、副市长方斌出席会议，市长刘建新在电视电话会后做了重要指示。

会上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代表国务院八部门对2009年全国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工作进行了动员部署。他指出2009年环保专项行动将紧紧围绕“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这条主线，贯彻落实十七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精神，进一步加大环境执法力度，严格防范各地以扩内需保增长为借口的盲目投资冲动，坚决防止新一轮高耗能、高污染、低水平重复建设，积极防范环境风险，着力解决一批危害群众健康和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环境问题，为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有力的环境执法保障。要求我们严管“两高一资”行业，集中开展钢铁、涉砷行业专项检查；巩固饮用水源保护区集中整治成果，持续开展环境保护后督察。着力整治城镇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场环境违法问题，切实发挥治污设施的减排效益。

电视电话会后，刘建新市长对我市环保专项行动工作进行部署时要求：此次环保专项行动由环保局牵头部署，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完善联动工作机制，加强协调配合。发展改革、经贸、监察、建设、司法、工商、安监等部门要按照各自的职能和分工，切实履行职责，落实好工作任务和各项措施。要求环保专项整治行动领导小组要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实施方案，完善措施，周密部署，狠抓落实，确保环保专项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